附件3

关于我市初中毕业生参加2022年普通高中

录取工作的告知书

尊敬的初三年级学生家长: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中招生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基厅〔2021〕1号）和《湖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湘教发〔2021〕16号）等文件精神，今年继续执行公办民办普通高中统一实行属地招生政策，任何公办民办普通高中不得跨区域（市州和县域）招生。

我市2022年普通高中分为湘潭县、湘乡市、韶山市和湘潭市城区（含雨湖区、岳塘区、高新区、九华经开区）四个区域进行招生，分区域划定最低控制分数线。目前在我市范围内就读的学籍和户籍不一致的初三学生，仍在原就读学校参加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可以选择在初中学籍地参加普通高中录取，也可以选择回户籍地参加普通高中录取，两者只能选择其一。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选择一：留在初中学籍地参加普通高中录取。

选择二：回户籍地参加普通高中录取。

申请流程及时间：

具有湘潭学籍但未在其相应县市区的户籍地就读初中的考生，于4月8日前向就读学校申请，并提交《湘潭市2022年初中毕业学生自愿回户籍地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普通高中录取申请表》，由学校统一汇总后交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于4月15日前统一汇总后将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及申请表交市教育局进行户籍信息审核。市直学校汇总后，于4月15日前将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及《申请表》直接交市教育局进行户籍信息审核。过期未交者，视为在学籍地参加普通高中录取。
一经选择，签字生效，不得更改。
如果家长和学生对政策不理解，对申请流程不清楚，可致电户籍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咨询。

湘潭市教育局基教科，联系电话：52314313；

湘潭县教育局教育股，联系电话：57801502；

湘乡市教育局教育股，联系电话：56782799；

韶山市教育局普教股，联系电话：55690150。

回  执

《关于我市初中毕业生参加2022年普通高中录取工作的告知书》我已收阅，内容详知。

一经选择，签字生效，不得更改。

温馨提示：学生和法定监护人已全面阅读并知晓全部内容，愿承担一切责任。

选择一：留在初中学籍地参加普通高中录取。

学生姓名:            法定监护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选择二：回户籍地参加普通高中录取。

学生姓名:            法定监护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回  执

《关于我市初中毕业生参加2022年普通高中录取工作的告知书》我已收阅，内容详知。

一经选择，签字生效，不得更改。

温馨提示：学生和法定监护人已全面阅读并知晓全部内容，愿承担一切责任。

选择一：留在初中学籍地参加普通高中录取。

学生姓名:            法定监护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选择二：回户籍地参加普通高中录取。

学生姓名:            法定监护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学校公章—————————————
回  执

《关于我市初中毕业生参加2022年普通高中录取工作的告知书》我已收阅，内容详知。

一经选择，签字生效，不得更改。

温馨提示：学生和法定监护人已全面阅读并知晓全部内容，愿承担一切责任。

选择一：留在初中学籍地参加普通高中录取。

学生姓名:            法定监护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选择二：回户籍地参加普通高中录取。

学生姓名:            法定监护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学校公章—————————————
回  执

《关于我市初中毕业生参加2022年普通高中录取工作的告知书》我已收阅，内容详知。

一经选择，签字生效，不得更改。

温馨提示：学生和法定监护人已全面阅读并知晓全部内容，愿承担一切责任。

选择一：留在初中学籍地参加普通高中录取。

学生姓名:            法定监护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选择二：回户籍地参加普通高中录取。

学生姓名:            法定监护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本回执一式三份，一份法定监护人保存，一份就读学校所属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保存，一份市教育局保存。）



